天津市国土房管局关于完善住房保障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
津国土房保〔2015〕37号

各区、县房管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[bookmark: _GoBack]为进一步完善住房保障制度，根据住房保障实际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，现将完善住房保障有关政策问题明确如下：
一、廉租住房租房补贴及经济租赁房租房补贴
（一）关于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认定问题。《天津市住房保障三种补贴申请家庭住房面积认定若干规定》（津国土房保〔2011〕219号）规定，“申请家庭户籍落在父母或子女住房处、但未与父母或子女居住的，且能够提供在外租房满2年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的，不认定父母、子女住房面积，可申请对应的最低月租房补贴”。对因人口减少而停发租房补贴的家庭，若能够提供近3年内为申请领取租房补贴，办理的满2年以上的租赁登记备案证明的,可视同“在外租房满2年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”，可申请对应的最低月租房补贴。
（二）关于以货币形式得到住房补偿的离异家庭申请租房补贴问题。申请人离婚5年以上，离婚时以货币形式得到住房补偿，能够提供租房满2年的租赁备案证明，并且收入和财产符合条件的，可申请对应的最低月租房补贴。
（三）关于公产房屋购买产权后住房面积认定问题。已享受补贴家庭原有住房为公产房屋的，因购买产权后面积计算方式不同而导致的住房面积变化，不需申报，不予停发租房补贴；但进行资格变更或重新申请租房补贴时，应按购买产权后的住房面积重新认定。
（四）关于户籍地址与房屋地址不符问题。由受理申请的街道办事处会同房屋所在地居委会调查核实。
二、公共租赁住房
关于特殊单亲家庭承租公共租赁住房问题。单亲家庭成员为父女或母子关系且子女年龄在14周岁以上（含），在配租集中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时，可选择承租两个居住空间的住房。
本通知自2015年2月10日起施行。本通知施行前的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按照本通知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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